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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与谭女士 2010 年结婚， 婚后不

久， 2011 年林先生便考研读博， 直到 2016

年博士毕业。 2020 年， 林先生向法院起诉

离婚。 谭女士同意离婚， 但她提出， 林先

生在考研读博的 5 年时间里， 自己用婚前

积蓄及工资养育女儿、 负担家庭日常开支，

并承担家庭衣食住行等所有家务劳动， 故

谭女士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 10 万元的要

求。 记者 3 月 7 日从北京房山法院获悉，

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谭女士的这一诉求。

案情：丈夫起诉离婚，妻子提

出家务劳动补偿

林先生诉称， 他与谭女士于 2010 年登

记结婚， 并育有一女。 婚后， 双方购买房

山区某处房屋一套。 因双方一直处于分居

状态， 夫妻感情已破裂无和好可能， 故林

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离婚， 女

儿由其抚养， 并依法分割共同财产。

谭女士认为， 首先， 夫妻双方的感情

已经破裂， 无和好可能， 同意解除与林先

生的婚姻关系。 其次， 因林先生在婚姻期

间考研读博， 自己用婚前积蓄及工资养育

女儿、 负担家庭日常开支， 并承担家庭衣

食住行等所有家务劳动。

“林先生攻读研究生及博士， 自己从

财产及人力上予以支持， 林先生完成学业

后的工作及收入均是产值最高期， 林先生

要求离婚， 应该给我付补偿。” 谭女士说，

“因此， 请求法院判令， 女儿由我抚养， 林

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 依法分割共同购买

的房屋一套及共同存款 15 万元， 并给付家

务劳动补偿 1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林先生与谭女士于

2010 年登记结婚，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

林先生就读在职研究生、 博士。 夫妻双方

目前已分居， 女儿随谭女士共同生活。 双

方工资收入均在一万元左右。

判决： 男方给付女方劳动补

偿1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判决认为， 婚姻关系的存续应以

夫妻感情为基础， 现林先生要求与谭女士

离婚， 谭女士表示同意， 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子女抚养， 法院认为， 本案中，

二人之女年岁尚小， 日常生活中多由谭女

士照顾， 现林先生同意女儿由谭女士抚养，

法院予以确认， 林先生支付抚养费。

关于共同财产分割， 婚姻期间购买的

房屋， 根据房屋现有价值、 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及偿还贷款金额等情况， 根据林先生

工作地为京外、 同时出于照顾女方及子女

权益等角度出发， 法院认定房屋归谭女士

所有， 谭女士支付林先生房屋折价款 30 余

万元。 存款 15 万元， 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予以平均分割。

关于谭女士主张的经济补偿款， 法院

认为林先生在与谭女士婚姻存续期间， 多

半时间用在完成个人学业进修， 谭女士为

抚育女儿、 协助林先生工作及读书负担了

较多义务， 现谭女士主张经济补偿 10 万

元， 于法有据。 最终， 法院判决， 准予林

先生与谭女士离婚； 女儿由谭女士抚养，

林先生每月负担子女抚养费至 18 岁； 婚姻

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归谭女士所有， 谭女

士支付林先生房屋折价款 30 余万元； 共同

存款 15 万元双方平均分割； 林先生给付谭

女士经济补偿款 10万元。

林先生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 二

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

法律正确，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相关法条】

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 “夫妻一方因

抚养子女、 照顾老人、 协助对方工作等承

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请求对方赔偿，

对方应当予以赔偿， 赔偿方式由双方协商

确定， 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来源： 北京日报）

主笔闲话

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

值是无形的。 一方在婚姻

期间获得的学历学位、 职

业发展前景、 职业资格、

专业职称等产生的无形财

产利益， 一定程度上是家

庭劳务付出较多一方提供

良好的家庭服务及后盾所

获得的 。 一方在抚育子

女、 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中付出较多

精力和时间， 是对自身个人工作选择、 收入

能力、 发展前景机会的放弃和牺牲。 在离婚

时， 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应当获得另一

方给付的经济补偿。

本期封面案件中， 林先生在婚姻期间，

多半时间用于完成学业、 提升自我， 最终获

得事业发展， 是谭女士在照顾子女、 家庭劳

动中付出较多时间、 精力， 提供家庭生活保

障而获得的。 现双方离婚， 林先生应该给付

谭女士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的数

额， 根据林先生因婚姻期间完成学业所获得

的自我发展空间、 收入水平等综合因素考

虑 ， 林女士主张的 10 万元家务劳动补偿，

合理合法， 法院予以支持。

全职主妇、 主夫以及一方在婚姻期间进

行学业、 职业进修， 可以推定出主张的一方

在家务劳动中付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 因家

庭内部的隐私性和特殊性， 主张家务劳动付

出较多的一方可能面临着举证难的问题， 导

致主张难以被支持。 但民法典明确肯定家务

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旨在倡

导公众对家务劳动的认可和肯定， 提高家庭

内部合理分工， 促进社会和谐。 王睿卿

家务劳动价值

应被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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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丈夫考研读博

离婚时妻获补偿十万

购房面积差距大

法院判决解除合同

近日， 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法院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

2018 年 12 月， 王某与李某协商， 欲将名下一处房

产转让给李某。 双方协商一致后， 李某向王某支付购房

订金 20000元。 随后， 李某陆续向王某支付了 8 万元购

房款。 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 李某发现房屋的产证面

积与实际面积不符 （存在扩建面积）， 因而决定不再购

买该套房屋， 并要求王某退回已付房款。 王某同意退

款， 且表示不追究李某的违约责任， 但购房款要等到该

房屋出售后再归还， 并承诺李某可免费在案涉房屋居

住， 李某一直住在该房屋至 2019年 6 月才搬离。 之后，

李某多次向王某催讨购房款， 王某以房屋尚未出售为由

未归还。 2021 年 7 月， 双方因发生了其他纠纷， 王某

要求解除与李某的房屋买卖合同， 要求李某承担违约金

并支付其居住在案涉房屋期间的租金。

法院审理认为， 李某提出解除合同， 王某也同意解

除。 房屋产权面积与实际使用面积不符是客观存在的事

实， 不存在李某单方违约问题， 且双方对违约责任也未

作明确约定。 合同解除后， 王某与李某商议一致， 在这

种情况下， 李某继续居住该房屋， 要求支付租金的请求

不符合双方约定。 综上， 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

合同并驳回了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增设电梯遭阻拦

法院判决不得妨碍

老旧住宅增设电梯， 邻栋业主以影响通行、 采光等为由

多次阻扰， 造成停工数月， 电梯迟迟不能投入使用。 近日，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邻关系纠纷案， 当庭判

决邻栋业主不得作出妨碍、 阻止行为。

潼南某小区是未设电梯的老旧住宅小区，陈某等 13 人为

该小区 B栋楼 2 单元业主，张某系相邻 C 栋楼 1 单元一楼业

主。经陈某等 13人申请，规划部门审核发放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同意在两栋单元楼之间增设电梯。施工期间，张某以

增设电梯会影响房屋采光和通行为由，多次妨碍施工，以致施

工停滞数月。经多次协商，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为此，陈某

等 13人起诉至潼南法院，请求判决张某对增设电梯不得作出

妨碍、阻止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业主应本着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

平合理的原则， 妥善处理增设电梯事宜， 对增设电梯事项给

予必要的容忍和配合。 某小区同意安装电梯的业主人数及建

筑面积， 均达到了民法典规定的标准， 且经规划部门审查颁

发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因此， 陈某等 13人增设电梯

属合法行为。 张某系邻栋底楼业主， 对增设电梯的施工行为

负有容忍义务。 若增设电梯后在通风、 采光、 通行等方面确

有影响的， 各方亦可就补偿问题另行协商， 或通过法律途径

另行解决， 但不得以此为由在电梯安装过程中进行阻挠、 妨

碍。 故判决支持原告诉求。 （王睿卿 整理）

被冒名登记为公司法人

诉至法院成功维权

近日，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工商行政登记案

件， 原告钟某乘坐高铁时被限制高消费后才发现， 自己被登

记成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而后起诉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撤销

变更登记。

甲公司是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原法定代表人吴某。

2016 年 5 月 23 日， 甲公司委托吴某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

理公司变更事宜， 甲公司提交的资料中均为 “钟某” 签名。

同日， 市场监管部门作出准予变更登记， 并向甲公司颁发了

新的营业执照， 登记股东、 法人从吴某变更为 “钟某”。

2016 年 8 月 4 日， 钟某向公安机关申报身份证挂失 。

2021 年 1 月 30 日， 钟某准备乘坐高铁时被告知， 已被法院

限制高消费， 禁止乘坐该列车， 他这才发现被冒名登记为公

司法人。 钟某遂向南川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前述变

更登记。 后经司法鉴定， “登记档案中的签名字迹与钟某样

本字迹不是一人所写”。

南川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登记机关在登记程序中并非完

全形式审查， 对于存疑资料仍有一定的真实性核查职责。 市

场监管部门对存疑资料未予核查， 便作出准予变更登记行

为。 同时， 钟某的身份证挂失材料、 笔迹鉴定报告等， 足以

证明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签名不属实， 市场监管部门作出准予

变更登记的主要证据明显不足。 综上， 南川法院依法判决撤

销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案涉准予变更登记行为。


